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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1. 臺鐵公司於「橋梁安全提升計畫」尚未核定前，臺鐵公司先就亟須立即改善之橋梁，先行以鐵路行車

安全改善計畫及公司自籌營業收入積極辦理橋梁改建及補強作業，其中辦理橋涵增設防落裝置或止震

塊補強，共計 138 座橋涵，於 104 年至 109 年間辦理，經費由「鐵路行車安全改善計畫」支應，耐震

耐洪補強工程共計 27座橋梁，於 108年起納入辦理，經費由「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支應，另

不符防洪治水需求且結構劣化嚴重之橋梁安全風險，辦理橋梁改建勞務工作，共計 3 座橋梁(下三叉河

橋、高屏溪橋及新三爺溪橋)，於 110 年 5~8 月決標，費用由臺鐵公司自籌經費辦理。

2. 未符合流域綜合治理計畫之 6 座橋梁，臺鐵公司依據橋梁檢測作業手冊規定執行各項檢測作業，於執

行定期檢測及特別檢測時，均有辦理河床斷面檢測以加強留意流域綜合治理影響因子，另因涉及臺鐵

公司橋梁管理系統篩選分類機制及系統底層邏輯程式碼，需委請系統維護廠商協助由從系統後台修

正，預計 115 年 4 月底前完成改正作業。

3. 臺鐵公司轄管停用橋梁 97 座及停用箱涵 37 座，後於 112 年至 114 年間已陸續辦理移轉及拆除，截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該公司實際管理停用橋梁 69 座及停用箱涵 17 座。停用橋梁部分 69 座 114 年皆已執

行定期檢測，停用箱涵部分 9 座 113 年已執行定期檢測，其餘 8 座已於 114 年 12 月 29 日檢測完成，

另 8座人行天橋皆已於臺鐵公司橋梁管系統中建立維護紀錄，並於已優先於 114年 12月 30日設定「車

站人行天橋」地震特別檢測自動通知，後續當人行天橋所在之車站地發生 5 弱級以上之地震時，「臺

鐵橋梁及隧道管理系統」將自動發送簡訊通知臺鐵公司工務處及轄管工務段之橋梁管理員及主管。

4. 臺鐵公司橋梁管理系統係根據橋梁基本資料自動進行橋梁分類，而系統目前就耐震設計規範將 95 年

以前設計或補強橋梁，未能通盤判斷，因涉及臺鐵公司橋梁管理系統篩選分類機制及系統底層邏輯程

式碼，需委請系統維護廠商協助由從系統後台修正，預計 115 年 4 月底前完成改正作業。另 114 年 9
月頒布最新版「鐵路橋梁檢測及補強規範」已將箱梁內部檢測改為「詳細檢測」由鐵路橋梁養護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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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需求辦理，臺鐵公司於 115 年修訂「橋梁檢測作業手冊」時將配合修正。

5. 臺鐵公司自 111 年起試辦提供工務段每年 500 萬元，由各工務段點檢轄內高、遠、長及箱梁內部等不

易自行檢測橋梁辦理委外檢測，並由該公司員工訓練處專責辦理外，對課程內容、講師聘用及參訓學

員請假時數均有規定，且學員需通過期末測驗始得領取結業證書，另 115 年修訂「橋梁檢測作業手

冊」時，納入各工務段自行辦理教育訓練之制度規定，刻正研擬鐵路橋梁檢測人員培訓及認證機制，

待確定後開辦課程，並邀各鐵路機構派員參訓。


